[bookmark: _GoBack]南通市深基坑工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基坑工程管理，确保深基坑工程及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等安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中的深基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深基坑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米（含5米）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或开挖深度超过3米（含3米）未超过5米且与基坑底部边线水平距离两倍开挖深度范围内存在需要保护的建（构）筑物、主干道路或地下管线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第四条  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深基坑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 
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数据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深基坑工程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建设单位是深基坑工程建设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应督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参建单位履行职责，对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第六条  建设单位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参建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依法将基坑工程发包或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基坑工程勘察、设计和监测的单位企业资质应符合《工程勘察资质标准》相关的规定。基坑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应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第八条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深基坑工程，建设单位应委托相应资质的图纸审查机构或相关行业学（协）会对深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组织评审。其他深基坑工程设计文件须通过专家评审。评审前，设计方案应由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审核通过。
建设单位在办理含有深基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向数据部门提交评审通过的深基坑工程支护设计文件。
第九条　施工过程中涉及围护结构形式、支护结构受力体系、地下水控制体系、基坑开挖深度等需要设计变更的，在实施前应办理变更手续，并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由原评审专家重新评审。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在勘察前对深基坑附近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现状，以及先期建设的相邻建设工程情况进行调查，调查资料应及时提供给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各责任主体，并保证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调查范围应从基坑底部边线起，向外延展到不小于2倍基坑开挖深度的范围，当附近有铁路、轨道交通、隧道、防汛墙、自来水总管、燃气总管、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厂房等重要建（构）筑物设施相邻的应纳入调查范围。
第十一条  对深基坑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市政管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应组织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管线产权单位等参加的现场交底会并留存会议记录。
轨道交通保护区的深基坑工程应按照《南通市轨道交通条例》要求执行。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在深基坑工程施工前，告知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属地街道等，邀请相关物业和设施运营管理单位、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等，通报深基坑工程相关情况。对可能受到影响的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有关设施和可能发生争议的事项，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做好施工对相邻房屋影响鉴定和动态监测。
第十三条  深基坑工程相邻有多项建设工程相继施工时，各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共同做好协调、配合工作，避免对相邻建设工程造成不良影响。后施工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组织相邻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及专家共同参加审定。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组织深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向深基坑工程的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等单位进行专项技术交底，按规定组织基坑工程开挖条件验收。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建立深基坑工程方案论证专家现场指导的工作机制，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时，应邀请论证专家现场指导，召集参建各方分析原因，及时评估并采取相关措施；当基坑发生险情或引发周边临近建构筑物或管线发生险情、质量安全事故时，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应急抢险；隐患未排除，不得开展后续施工作业。
深基坑未开挖完或地下结构未及时完成，造成深基坑长时间暴露或超过支护设计使用年限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开展基坑停工期间的基坑监测和现场巡视；根据监测情况进行安全评估，视评估结论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深基坑安全。出现险情时应及时组织抢险，因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而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提供的勘察、设计文件应当规范、真实、准确。
勘察单位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并应做好勘察孔的封孔工作。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明确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及监测数据预警值，并对深基坑施工作业程序、土方开挖与回填、地下水控制、应急预案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保障基坑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
第十七条  在深基坑工程施工前的设计交底会议、开挖条件验收会议、基坑验槽以及基坑开挖过程中出现较大质量安全风险征兆等关键节点时，勘察设计单位应派人到施工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第十八条  深基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采用符合工程所在地具体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基坑支护设计形式，优先使用安全度高的成熟技术。设计的深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包括拉锚体系）不得超过规划红线。
[bookmark: OLE_LINK1]第十九条  深基坑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基坑工程施工方案，完成审核审批流程并通过专家评审。 
　　施工方案实施前，项目技术负责人或者方案的编制人员应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质量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专家论证、交底记录、验收记录、专项方案实施情况等资料及时上传“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在深基坑工程施工前应根据勘察、设计文件和周边环境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建立风险清单，按要求在现场显著位置公示。
    施工单位应加强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土方开挖前，应完成支护结构工程质量检测验收、应急预案制定与应急物资配备、基坑及周边环境监测初始值采集、降排水措施的落实等准备工作，经基坑开挖条件验收通过后方可开挖。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专家论证通过的施工方案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组织施工，在土方开挖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修改、变更专项施工方案和设计文件；
    （二）基坑周边堆载超过设计允许荷载值；
    （三）带水开挖土方；
（四）基坑土方超挖且未采取有效措施；
    （五）锚杆未检验和未锁定情况下开挖下层土方；
    （六）出现预警、险情，隐患未消除继续土方开挖。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第二十二条  深基坑工程实施期间，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安全总监应在施工现场进行带班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现场全程监督，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控制。
[bookmark: OLE_LINK30]基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安排专人进行巡视检查，按现行规范标准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时发现、处理事故隐患。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第二十三条  深基坑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进行施工监测。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监测点的保护，根据基坑及周边环境监测情况动态调整基坑开挖顺序或速率、降水深度等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0]监测出现预警或险情时，施工单位应向建设、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通报，会同相关单位和论证专家分析研判，结合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应急措施，预警或险情消除后方可继续施工。
发生深基坑工程安全质量事故时，事故发生单位必须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有效组织抢险，防止事故及事故后果的扩大。
第二十四条  深基坑开挖后，施工单位应及时组织实施地下结构工程施工，减少基坑暴露时间，地下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土方回填。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第二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参加基坑开挖条件验收，并对开挖条件内容进行审查，确认符合要求后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基坑工程开挖令。
开挖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深基坑勘察、设计交底已完成；
（二）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监测方案编制、审批、专家论证及意见修改已完成；
（三）深基坑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检验和检测已完成；
（四）地面排水、地下降水系统已经完成，且降水深度达到设计要求；
（五）基坑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管线等已完成调查记录或鉴定评估；
（六）基坑及周边环境监测点已布置好，且已取得初始值；
（七）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已完成；
（八）土方运输处置手续已完成
（九）分包单位企业资质、第三方监测单位资质、人员证书审查已完成；
（十）应急预案已完成编制，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等已经落实；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根据基坑工程特点编制有针对性的监理实施细则，按规定进行施工旁站和巡视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
监理单位应及时将通过审核的深基坑工程施工方案、第三方监测方案与现场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当发现未按方案施工、边坡坍塌、围护结构持续渗漏水、支撑开裂或者周边建筑和市政设施出现险情时，应及时下达停工指令，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处置，并向建设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乙级及以上的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资质（包含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的单位对深基坑工程实施现场监测，监测人员应具备岩土工程和工程测量两方面的专业能力。
监测单位应明确项目监测负责人，从事监测作业的人员应持证上岗。监测单位应按照规范、设计文件要求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经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方案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监测点布设后应报监理单位核验。
第二十八条  监测单位应对基坑及周边环境安全进行监测和巡查。基坑监测应从基坑支护结构施工开始，至地下主体结构工程完成、土方回填完毕为止，当工程和周边环境需要时，应延后终止监测。
监测数据应及时提交工程参建各方，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时，监测单位应立刻通知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分析原因、提出建议措施。
监测单位应对监测报告负责，不得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第二十九条  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加强对深基坑工程的监管，做好以下工作：
（一）及时检查相关单位的资质情况；
（二）及时检查有关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审查、论证、实施等情况；
（三）发现隐患的及时责令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整改，必要时责令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停工整改；
（四）及时参与深基坑工程施工中出现的险情处置；
（五）参与深基坑工程施工中事故的调查处理，监督事故处置措施的落实。
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可以委托建设工程监督机构对深基坑工程建设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监督机构依法履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职责。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